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因出外开会
，

独立董事刘素英委托独立董事杨斌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１．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

１．４

公司董事长李建
、

总经理王焰
、

总会计师全卫
、

财务部经理罗京媛声明
：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１

，

６００

，

７７１

，

８０７．５１ １

，

４４１

，

６４５

，

９２９．４９ １１．０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９４７

，

８６５

，

６３２．７５ ９３５

，

００６

，

０１５．４７ １．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８６ ３．９５ －２７．５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６

，

８８０

，

４９７．１９ １８８．３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６ １０７．４１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

，

６８１

，

８３２．５２ ３６

，

５３２

，

６１７．２８ ５７６．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０ ５５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４ ７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０ ５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２ ３．８６

增加
０．７７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８３ ３．６５

增加
０．７１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

，

６８５．７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９３８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６

，

３９７．３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３３

，

４３９．５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０５

，

５２２．２０

合计
２

，

０４７

，

３２６．５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２

，

９７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３３

，

１４２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４７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

，

４１７

，

５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３

，

０６２

，

６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未来广告公司
２

，

７９３

，

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
２

，

７９３

，

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２

，

７９３

，

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
投连 ２

，

５９７

，

２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３９

，

９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俞逸修
１

，

９６０

，

７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２

，

２８０．２２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１

，

４２２．８１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１６５．９４％

，

主要因素是本年度应收客
户款项增加所致

。

（

２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预付款项余额为
２

，

９２７．１４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１

，

３１１．３４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８１．１６％

，

主要因素是本年度预付广

告款增加所致
。

（

３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在建工程余额为
３４９．２３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２１９．２０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１６８．５７％

，

主要因素是本年度景区改造工
程投入款项增加所致

。

（

４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
１

，

５９８．０８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５８０．９８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５７．１２％

，

主要因素是子公司上
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本年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

（

５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应付账款余额为
３７

，

９１１．９９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１９

，

９５７．８０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１１１．１６％

，

主要因素是本年度尚未
支付的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

（

６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６９７．３８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７８１．３３

万元
，

下降比率为
５２．８４％

，

主要因素是本年度支付职
工薪酬所致

。

（

７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应交税费余额为
７１８．５６

万元
，

比年初减少
３

，

３７０．８５

万元
，

下降比率为
８２．４３％

，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支付各项
税金所致

。

（

８

）

报告期末
，

公司的股本余额为
３３

，

１４２．２０

万元
，

比年初增加
９

，

４６９．２０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４０％

，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

（

９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公司的财务费用净收益累计发生额为
７９４．１０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

，

０８９．１２

万元
，

下降比率为
５７．８３％

，

主要因素是本年度公司的利息收入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
。

（

１０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公司的营业外收入累计发生额为
２９８．９１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０．２６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８８．４１％

，

主要原
因是本年度公司实际收到的来源于上海浦东新区的财政补贴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

（

１１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８

，

６８８．０５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

，

２０６．２５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１８８．３２％

，

主要是本年度公司支付的应付账款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所致
。

（

１２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
１

，

０８６．６７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４３．５９

万元
，

增长比率为
１４５．２５％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用于景区改造工程投入款项有所增加
，

以及子公司北京中视北方影像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购置部分影视经营设
备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为适应影视传媒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
，

根据我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
２００９

年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
，

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继续与我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的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
，

就版权转让及制作项目
、

影
视技术服务项目等多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合作

。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
、

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人民币
３．１

亿元
，

其中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

租赁
及技术服务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亿元
。

截止报告期末
，

关联交易各项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分别为
：

版权转让及制作
：

１２８７９．９９

万元
；

租赁及技术服务
：

６３５０．７６

万元
；

累计交易金额为
：

１９２３０．７５

万元
。

（

２

）

我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
，

需向无锡太湖影视城支付土地租赁费
，

该协议自本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生效
。

本报告期
（

１－９

月
）

向无锡太湖影视城支付土地使用权租赁费共计
４

，

７３１

，

５５２．００

元
。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本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续签了
《

南海影视城资产租赁经营协议书
》，

继续租赁南海太平天国城的土地资产
。

本报告
期中央电视台免收租金

。

３．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其他承诺事项
。

（

２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
况

中央电视台无
锡太湖影视城

１

、其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三十六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上述限售期期满后，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
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２

、自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如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有的
中视传媒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价格不低于中视传媒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算术平均值的

１２０％

，即
１２．８８

元
／

股。 （在公司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情况而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时，该等最低出售价格应按照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积极履行承
诺

中央电视
台（实际控制
人）

１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延长与中视传媒的关于中央一套、八套及十套已有的
广告代理权的合同时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签署

２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延长与中视传媒的关于数字高清业务合同的有效时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签署

３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延长与中视传媒的关于设备租赁的合同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签署

４

、中视传媒作为中央电视台下属唯一的上市公司，在运行机制及利用资本杠杆方面较其他企业有
一定优势，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结合中央电视台正在进行的节目制播分离改革，中
央电视台将逐步扩大节目制作的社会化及市场化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将与中视传媒
开展更多的业务合作；

５

、在我国全面拓展新媒体业务的有利形势下，积极支持中视传媒以股权投资的形式介入中央
电视台新媒体业务的发展。

积极履行承
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发布第二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

公司大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
视城

１１

，

８３６

，

５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

详细内容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的
《

中视传媒关
于第二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

公司大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为
１４７

，

００９

，

６２８

股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２３６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
（

含税
）；

另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２３６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９４

，

６９２

，

０００

股
；

上述方案符合
《

公司章程
》

中现金分红政策的要求
。

报告期内
，

公司
５

家发起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其他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现金分红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实施
。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

二○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公司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

独立非执行董事方和因其它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徐耀华代为
表决

；

本公司其他董事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

１．４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勇
、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李飞龙及财务部总经理刘振宇声明
：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主要会计资料及财务指标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总资产（百万元）

６３

，

７２２．７４ ６０

，

９３３．３４ ４．５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百万元）

２４

，

９７８．５０ ２２

，

３０５．６０ １１．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５６ ４．９６ １１．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１－９

月）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百万元）

５

，

０５２．０４ ７１．２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１２ ７１．２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１

，

２５４．９３ ３

，

４２９．１７ －２９．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８ ０．７６ －２９．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８ ０．７７ －３４．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８ ０．７６ －２９．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１３ １４．４０

减少
３．３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１６ １４．６３

减少
４．０１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币种

：

人民币单位
：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１７

，

９２６

，

３９６

）

政府补助
１０

，

９５０

，

４３４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

５６

，

９１８

，

４２３

）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

６３

，

８９４

，

３８５

）

减：所得税影响额 （

９

，

５８４

，

１５８

）

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净额 （

５４

，

３１０

，

２２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Ａ

股：

１５０

，

８６２

Ｈ

股：

２６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２

，

４１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１

，

０４５

，

８９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７９１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８

，

４９７

，

７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香芬
６

，

８９６

，

６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９５

，

４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王华
５

，

３２８

，

３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７６

，

１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同德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９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注

：

１．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中海油
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股东帐户的股份总合
。

２．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２．３

经营业绩回顾
二零一零年前三季度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本集团
）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３

，

６３０．３

百万元
，

较去年同期
（

１－９

月
）

的
人民币

１３

，

５２５．１

百万元增长
０．８％

（

去年同期由于在建的
１

条半潜式钻井船作业合同取消
，

集团转回了与其相关的递延收益人
民币

１

，

０７３．１

百万元
。

若扣除此影响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９．５％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

，

４２９．２

百万元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２．２％

。

截止到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主要业务营运资料如下表
：

钻井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变动
（

％

）

作业日数
（

天
）

６

，

７３０ ６

，

１１４ １０．１％

自升式钻井船
５

，

９７７ ５

，

２９８ １２．８％

半潜式钻井船
７５３ ８１６ －７．７％

可用天使用率
１００．０％ ９７．４％ ２．６％

自升式钻井船
１００．０％ ９７．０％ ３．０％

半潜式钻井船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日历天使用率
９５．４％ ９５．９％ －０．５％

自升式钻井船
９５．８％ ９５．４％ ０．４％

半潜式钻井船
９１．９％ ９９．６％ －７．７％

船舶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变动

（

％

）

作业日数
（

天
）

２０

，

０８９ ２０

，

５１３ －２．１％

油田守护船
１２

，

３３５ １１

，

９４８ ３．２％

三用工作船
４

，

６８７ ５

，

２３６ －１０．５％

平台供应船
１

，

３３１ １

，

３２５ ０．５％

多用船
９６３ １

，

５０６ －３６．１％

修井支持船
７７３ ４９８ ５５．２％

可用天使用率
９８．２％ ９７．３％ ０．９％

油田守护船
９９．３％ ９７．９％ １．４％

三用工作船
９６．８％ ９７．２％ －０．４％

平台供应船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多用船
８９．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３％

修井支持船
９６．９％ ７５．１％ ２１．８％

日历天使用率
９４．９％ ９２．８％ ２．１％

油田守护船
９６．５％ ９３．２％ ３．３％

三用工作船
９１．９％ ９３．３％ －１．４％

平台供应船
９７．５％ ９７．１％ ０．４％

多用船
８８．２％ ９１．９％ －３．７％

修井支持船
９４．４％ ７５．１％ １９．３％

物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变动
（

％

）

二维

采集
（

公里
）

２３

，

３８３ ２９

，

５４９ －２０．９％

数据处理
（

公里
）

７

，

３５６ １２

，

５１５ －４１．２％

三维

采集
（

平方公里
）

１０

，

８１３ ９

，

２１２ １７．４％

数据处理
（

平方公里
）

４

，

８４３ ４

，

６１４ ５．０％

海底电缆采集
（

平方公里
）

３０３ － １００．０％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

集团共运营和管理
２７

艘钻井船
、

２

艘生活平台
、

４

套模块钻机
、

６

台陆地钻机
。

二零一零年前三
季度集团的钻井船队共运营

６

，

７３０

天
，

同比增加
６１６

天
。

主要原因
：

１

）

本期投产的
２

条自升式钻井船
（

ＣＯＳＬ９３６ ／ ＣＯＳＬ９３７

）

增加作
业

５０６

天
；

２

）

ＣＤＥ

集团运营效率提高及去年陆续投产的
２

条自升式钻井船本期全部运营增加
３４５

天
；

３

）

本期船只修理增多使得
作业天数减少

２３５

天
。

集团为墨西哥湾客户作业的
４

套模块钻机依旧按期正常运转
。

期内实现作业量
１

，

０８４

天
，

日历天使用率达到
９９．３％

。

在利比
亚和国内陆地钻井市场作业的

６

台陆地钻机则共运营
１

，

５７５

天
，

日历天使用率达到
９６．２％

。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

集团的海上工作船队共拥有各类工作船
７８

艘
，

油轮
３

艘
，

化学品船
５

艘
。

前三季度船队合计
作业

２０

，

０８９

天
，

同比减少
４２４

天
，

主要原因是自去年三季度开始对使用年限到期的船只进行报废
，

受此影响三用工作船
、

多用

船减少作业
１

，

０９２

天
；

油田守护船
、

修井支持船增加作业
６６２

天
；

平台供应船受修理减少影响增加作业
６

天
。

油田技术服务板块受惠于业务开拓和作业量增加使得营业收入同比有所增长
。

物探服务业务方面由于将一艘二维采集船改造成为海底电缆震源船
，

且二维数据采集市场需求减少使得二维采集业务量
同比减少

２０．９％

。

受此影响二维数据处理量也有所减少
。

三维数据采集业务在
ＣＯＳＬ７１９

海外作业的带动下增幅
１７．４％

，

达到
１０

，

８１３

平方公里
。

数据处理业务发展稳定
，

同比增幅
５．０％

。

此外
，

集团本期新增海底电缆采集业务
。

前三季度完成作业量
３０３

平方
公里

。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有关主要会计报表科目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原因如下
：

１．

财务费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财务费用为人民币
３９５．３

百万元
，

较去年同期
（

１－９

月
）

的人民币
７４９．２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３５３．９

百万元
，

减幅
４７．２％

，

主要原因是集团于去年对原有债务进行重组
、

优化
，

降低了债务成本
。

２．

资产减值损失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确认了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２１７．０

百万元
，

较去年同期
（

１－９

月
）

的人民币
８２４．９

百万元减少了
人民币

６０７．９

百万元
，

减幅
７３．７％

，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集团确认了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８１９．９

百万元
，

而今年集团对持有的
Ｐｅｔｒｏｊａｃｋ ＡＳＡ

的股票投资确认了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１９．１

百万元
，

同时计提了部分应收账款和存货跌价准备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没有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去年同期则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人民币
４３．７

百万元
。

主要原
因是集团已于去年底偿还了高级无抵押

５

亿挪威克朗债券
，

与之相关的
２．５

亿挪威克朗利率掉期合同也随之取消
。

因此不再确
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４．

投资收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确认投资收益人民币
１１１．９

百万元
，

而去年同期的投资亏损为人民币
１１．７

百万元
。

本期变化的
主要原因是对合营公司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 Ｌｔｄ．

确认的投资损失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人民币
１０９．２

百万元
，

对中法渤海地
质服务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人民币

３０．３

百万元
。

其余
８

个合营公司累计投资收益同比减少人民币
１５．９

百万元
。

５．

营业外支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的营业外支出为人民币
９７．０

百万元
，

较去年同期人民币
３７９．２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２８２．２

百万
元

，

减幅
７４．４％

。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预提了诉讼准备和违约赔偿金人民币
３７０．２

百万元
。

６．

所得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所得税支出为人民币
６９１．５

百万元
，

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５１９．３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１７２．２

百
万元

，

增幅
３３．２％

。

主要原因一是本期集团税前利润增加
；

二是去年同期收到
２００８

年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返还
，

抵减了当期所得
税费用

。

７．

应收票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已无应收票据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４２９．７

百万元减少人民币
４２９．７

百万元
。

年初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９．７

百万元的应收票据已于本期内全部收到现金
。

８．

应收账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应收账款为人民币
５

，

２２４．６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３

，

７４５．５

百万元增加人民币
１

，

４７９．１

百万
元

，

增幅
３９．５％

，

主要原因是随业务的发展集团收入规模扩大且客户呈现多样性
。

９．

预付账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预付账款为人民币
２５９．４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５２８．２

百万元减少人民币
２６８．８

百万元
，

减幅
５０．９％

。

主要原因是部分在建项目的预付账款随工程进度转入在建工程
。

１０．

应收股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应收股利为人民币
５４．２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２３．８

百万元增加人民币
３０．４

百万元
，

增幅
１２８．３％

。

主要原因是集团已于本年将年初人民币
２３．８

百万元的应收股利全部收回
。

本期期末余额是本期集团新确认的应收合营
公司股利金额

。

１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为零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１９．３

百万元的余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原持有的对
Ｐｅｔｒｏｊａｃｋ ＡＳＡ

的股票投资
，

因该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股票停止交易
，

集团将此部分投资余额全部确认了资产减值损失
。

１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已无持有至到期投资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３９．１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３９．１

百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
偿还了挪威进出口信用机构

Ｅｋｓ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ｎｃｅ

贷款人民币
３９．１

百万元
，

相应的抵押存款已经解除了抵押并转入银行存款
。

１３．

长期待摊费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长期待摊费用为人民币
５５５．８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８４１．６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２８５．８

百万
元

，

减幅
３４．０％

。

主要原因是对钻杆钻具等材料进行了摊销
。

１４．

应交税费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３２９．６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１５３．１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１７６．５

百万元
，

增
幅

１１５．３％

。

主要原因是本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

１５．

应付利息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应付利息为人民币
９６．１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１３９．２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４３．１

百万元
，

减幅
３１．０％

。

主要原因是本期集团赎回部分债券使得应付利息有所减少
。

１６．

其他应付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其他应付款为人民币
２０１．２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３５８．８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
１５７．６

百万元
，

减
幅

４３．９％

。

主要原因是本期集团按时支付了部分应付款项
。

１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９５３．７

百万元
，

较年初的的人民币
２８３．１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
币

６７０．６

百万元
，

增幅
２３６．９％

。

主要原因是本集团约有人民币
９０．０

百万元长期借款和人民币
５８１．３

百万元的应付债券将于一年
内到期

，

重分类至本科目
。

１８．

应付债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应付债券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０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２

，

６７０．０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１

，

１７０．０

百万
元

，

减幅
４３．８％

。

主要原因是本期集团赎回共计人民币
５７１．５

百万元的债券
。

另外
，

本期将一年内到期的债券人民币
５８１．３

百万元
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１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其他非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１

，

１５１．３

百万元
，

较年初的人民币
８１６．５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３３４．８

百
万元

，

增幅
４１．０％

。

主要原因是本期集团收到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２６７．０

百万元
。

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入为人民币
５

，

０５２．０

百万元
，

其中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现金人民
币

１２

，

５９４．８

百万元
，

收到的税费返还人民币
３９．３

百万元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现金人民币
３

，

７４７．９

百万元
，

支付给职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人民币

２

，

３２５．５

百万元
，

支付各项税费人民币
１

，

０１８．３

百万元
。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事项合计支出现金人民币
４９０．４

百万元
。

２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人民币
２

，

８９０．５

百万元
，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人民币

２

，

３２６．０

百万元
，

取得其他投资支付现金人民币
６００．０

百万元
。

另外
，

本期分别取得投资收益
、

存款
利息人民币

１０６．４

百万元和人民币
３５．６

百万元
，

处置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现金人民币
５５．８

百万元
。

其他投资活动合计
流出现金人民币

１６２．３

百万元
。

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１

，

３８５．２

百万元
，

主要是本期借款和政府补助收到现金人
民币

１

，

４４９．７

百万元
，

偿还债务支付现金人民币
１

，

６１４．７

百万元
，

分配股利支付现金人民币
６３０．３

百万元
，

偿还利息支付现金人
民币

５７７．９

百万元
。

其他筹资活动合计流出现金
１２．０

百万元
。

２３．

本期汇率变动使得现金流出人民币
４０．８

百万元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海油
”）

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问题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底得到解决
。

中国海油预付给我公司一部分准备金
，

本公司代为垫付的内退及调动人员相关工资费用从准备金中直接扣
除

，

但在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中还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问题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底起
，

本公司已不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问题

。

２

、

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时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油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４６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股
，

全部为本公司
Ａ

股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

，

中国海油承诺
：

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股份
。

中国海油在承诺期间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等联合发布的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等相关文件
，

中国海油所持本公司股
份中的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划转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

上述转持后
，

中国海油持有本公司
２

，

４１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股股
份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中国海油所持的本公司
２

，

４１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股股份限售期满
，

本公司未收到中国海油所持本公司股份有
任何交易限制的通知

，

上述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可上市流通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

Ａｗｉｌｃｏ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ＳＡ

发出强制收购要约
，

收购
Ｏｆｆ Ｒｉｇ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ＡＳＡ

（

ＯＦＲＤ

）

发行在外的股份
。

该项收购是依
据挪威共和国公司法

４－２５

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

部分少数股东
（

持股
８．８％

）

对
ＯＦＲＤ

的估值及赎回价格持有异议
。

２００９

年
，

法院
判定

ＯＦＲＤ

的股票估值高于原赎回价格
。

本集团已向上级法院提交二审上诉状
，

上级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进行二审程序
，

根据上
级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份做出的判决
，

股票估值为
３４．５

挪威克朗
（

原下级法院判定的股票估值为
５６

挪威克朗
），

部分少数股东
提出上诉

，

公司正积极准备应诉
。

３．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总
股本

４

，

４９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４

元
（

含税
）。

本次分配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６２９

，

３４４

，

８００

元
，

未分配的利润余额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

上述方案已经在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年会上审议批准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
：

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０８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５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烟
台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以书面
、

传真
、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董事
。

会议应到董事
６

人
，

实到董事
５

人
，

其
中方和董事书面委托徐耀华董事参加本次会议并对需要本次会议做出决议的事项表明了立场

。

董事长刘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

公司监事会主席安学芬女士
、

职工监事訾士龙先生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董事会秘书杨海江先生
出席会议并组织会议纪录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
，

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并授权董事会秘书按规定进行披露
。

２

、

批准披露公司拟与关联方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订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为期三年的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

有关此关联交易的详细情况
，

请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附件
：

中海油服日常关联交易
一

、

释义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

，

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

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国海油拟签订的
《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本公司 指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其
Ａ

股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

Ｈ

股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中国海油 指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一家按照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
，

且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海油集团 指 中国海油及其附属公司

（

不包括本集团
）

临时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将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

或其任何续会
） ，

以批准协议及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
上限金额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

含麦克巴
）

麦克巴 指 中国南海
－

麦克巴泥浆有限公司
，

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

本公司持有
其

６０％

的权益
油田服务 指 本集团向中国海油集团提供的钻井

、

油田技术
、

近海工作船和船舶运输
、

物探勘察服务
动能

、

原料及
其它辅助服务 指 中国海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

：

１

、

仓库及储存
；

２

、

供应及运输物料
；

３

、

通讯
；

４

、

码头服务
（

包括起货
、

卸货
、

系泊
、

起锚
、

清洁及其它公用事业服务
）；

５

、

建筑服务
（

包括铺路及兴建
码头

、

装修
）；

６

、

医疗服务
；

７

、

技术培训
（

包括职业培训
、

安全培训
、

在职培训
）；

８

、

住宿及
人员交通服务

；

９

、

海上设施监查
、

保养和维修服务
；

１０

、

配餐服务
；

１１

、

物业服务
；

１２

、

保险
安排

；

１３

、

劳动力服务
；

１４

、

能源服务
。

物业服务 指 中国海油集团向本集团出租办公室
、

宿舍及生产场地并提供相关物业管理服务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二

、

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本公司将与中国海油就日常关联交易订立协议
。

中国海油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现持有本公
司已发行股本约

５３．６２％

。

因此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本公司与中国海油订立协议构成本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

。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临时股东大会
（

关联股东中国海油回避表决
，

下同
）

批准
，

本集团与中国海油集团之

间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的三个财政年度内有以下日常关联交易安排
：（

１

）

本集团向中国海油集团提供海上油田服
务

；（

２

）

中国海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动能
、

原料及其它辅助服务
；（

３

）

中国海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物业服务
。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安排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

为保证本
集团生产经营的正常和持续进行

，

本公司拟与中国海油签订协议
。

协议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
（

关联股东中国海油回
避表决

）

后
，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
。

协议的基本内容
：

１

、

签订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

订约方
：

本公司与中国海油
３

、

主要内容
：

本集团与中国海油或中国海油集团的其他成员按照协议订立多项具体协议
，

相互提供服务
（

详情见
本公告第四部分

）

４

、

协议有效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

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

详情见本公告第六部分
）

三
、

交易对方介绍
中国海油是根据国务院的批复于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

，

６４４

，

４９０

，

０８０

元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４１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３．６２％

，

经营范围为
：

组织海上石油
、

天然气勘探
、

开发
、

生产及炼油
；

石油化工和天然气的加工利用
、

石油
、

天然
气

、

油气加工产品
，

石油化工产品及所属企业生产
、

加工产品的销售
；

为用户提供石油
、

天然气勘探开发
、

生产
、

销售的
服务

；

经批准的三类商品的进出口
；

接受本系统单位委托
，

代理上述进出口
；

本系统技术进出口
；

原油进口
；

承办中外
合资经营

、

合作生产
；

补偿贸易
、

转口贸易
。

交易对方包括中国海油及其附属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中
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四
、

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
本集团与中国海油集团之间具体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在日常业务进行过程中

，

按照协议确定的原则订立
。

根据协议以及本集团和中国海油集团之间已订立并持续至今或将订立的多项关联交易具体协议
，

本集团和中国
海油集团的关联交易包括

：

１

、

油田服务
：

本集团向中国海油集团提供钻井
、

油田技术
、

近海工作船和船舶运输
、

物探勘察服务
。

本集团
（

包括
本公司前身

）

自
１９８２

年起一直向中国海油集团提供近海油田服务
，

麦克巴自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起一直向中国海油集
团提供钻井液服务

。

２

、

动能
、

原料及其它辅助服务
：

中国海油集团向油服集团提供
１

、

仓库及储存
；

２

、

供应及运输物料
；

３

、

通讯
；

４

、

码头
服务

（

包括起货
、

卸货
、

系泊
、

起锚
、

清洁及其它公用事业服务
）；

５

、

建筑服务
（

包括铺路及兴建码头
、

装修
）；

６

、

医疗服务
；

７

、

技术培训
（

包括职业培训
、

安全培训
、

在职培训
）；

８

、

住宿及人员交通服务
；

９

、

海上设施监查
、

保养和维修服务
；

１０

、

配
餐服务

；

１１

、

物业服务
；

１２

、

保险安排
；

１３

、

劳动力服务
；

１４

、

能源服务
。

３

、

物业服务
：

中国海油集团向本集团出租办公室
、

宿舍及生产场地并提供相关物业管理服务
。

五
、

年度金额上限
１

、

预计未来三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日常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各财政年度的上限金额预计将不超过以下所列
：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

交易类别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油田服务
１６

，

２６４ １９

，

１０１ ２２

，

８７３

动能、原料及其它辅助服务
１

，

０４９ １

，

２３２ １

，

４７５

物业服务
１７４ ２０５ ２４５

上表所列年度上限金额乃参考中国海油集团与本集团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两个年度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六个月的历史交易金额
，

以及中国海油集团与本集团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三个财政年度的预期业务量而厘
定

。

２

、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及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历史金额
中国海油集团与本集团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两个财政年度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六个月的日常关联交易历史交易
金额如下

：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

交易类别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
度金额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
度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六个月金额

油田服务
８

，

１１４ １１

，

７５４ ５

，

７５０

动能、原料及其它辅助服务
３２３ ３４９ １４１

物业服务
７０ ８２ ４１

六
、

定价原则和政策
按照协议的约定

，

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如下
：

“

３．１

本协议项下的服务交易的价格应按照市场化且对双方公平合理的原则
，

基于合同的属性确定
，

定价考虑的
因素包括作业地域

、

作业量
、

作业内容
、

合同期限
、

销售策略
、

整体的客户关系及后续的合同机会等因素
。

３．２

本协议项下的服务交易的定价
，

应遵循本条第
３．３

款规定的定价顺序
，

通过公平协商
，

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条
件

，

如果没有足够可比较的交易来判断是否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和条件
，

则按不逊于提供给独立第三方的条款和条件确定
。

３．３

本协议项下的服务交易
，

应按以下顺序确定价格
：

（

ｉ

）

如有政府
（

含当地政府
）

定价
，

则执行政府定价
；

或
（

ｉｉ

）

如无政府指定价格
，

则执行市场价
（

包括地方
、

全国或国际市场价格
）；

或
（

ｉｉｉ

）

如上述第
（

ｉ

）

至
（

ｉｉ

）

项均不适用
，

则根据本协议
３．１

和
３．２

条的原则确定价格
。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国海油为中国最大的近海石油生产商

。

本公司
（

包括其前身
）

自
１９８２

年起一直向中国海油集团提供油田服
务

。

此外
，

中国海油集团也自
１９８２

年起一直向本集团提供动能
、

原料及其它辅助服务
。

本公司认为与中国海油之间
持续性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的利益

，

确保了本集团向中国海油进行定期销售并获得原料及稳定的供应来源
。

向中国海油集团租赁的物业对本集团的经营十分重要
，

搬迁至其他物业成本庞大
，

并可能中断本集团的经营
，

因
此

，

本公司认为
，

继续租赁该等物业并接受物业管理服务符合本公司的利益
。

八
、

关于中国海油集团履约能力的分析
本公司认为

，

中国海油集团拥有按照协议的约定
，

为本公司提供动能
、

原料及其它辅助服务和物业服务的相关资
产

、

设施
、

人员
、

技术以及业务能力
，

其履行协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九
、

审议程序
１

、

董事会已授权管理层签订协议
，

并批准将该等关联交易交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２

、

独立董事将在一份就此项关联交易而制作的股东通函中发表对此项交易的意见
，

该通函将进行公告
。

３

、

协议尚待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在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

关联股东中国海油应当回避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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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上午在北京温特莱中心
B

座
22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
；

应到董事
9

位
，

实到董事
8

位
，

因外出开会
，

独立董事刘素英委托杨斌独立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
《

章程
》

的相
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李建董事长主持
，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

根据经营需要
，

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拟在
2010

年度继续与我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的实
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

，

就版权转让项目
、

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

广告代理项
目

、

制作项目等多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合作
。

2010

年度
，

关联交易各项业务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
人民币

7.91

亿元
。

其中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

租赁及技术服务
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
，

广告代理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_4.81

亿元
。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将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
交易的议案

》

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根据
《

公司法
》

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
，

作为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

必须回避表
决

。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
（

即独立董事
）

3

名
，

实际出席
2

名
，

委托出席
1

名
；

非关联董事审议并
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

在
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

同意
3

票
，

无反对或弃权票
。

二
、《

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同意
9

票
，

无反对或弃权票
。

三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一
、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决定以
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1

元
，

另以
2009

年末
总股本

236,73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4

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已于
8

月
4

日实施完毕
，

共计转增股本
94,692,000

股
，

公司注册资本由
23673

万元变更为
33142.2

万元
。

现对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

1

、

第六条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142.2

万元
。

2

、

第十九条
修改为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股本总额
33142.2

万股
，

其中发起人持有
18946.2001

万股
，

中央
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18015.1828

万股
、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279.3052

万股
、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
展公司

279.3052

万股
、

北京未来广告公司
279.3052

万股
、

北京荧屏汽车租赁公司
93.1017

万股
；

其他股
东持有

14195.9999

万股
。

二
、

根据业务需要
，

公司拟在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经营范围中增加
：

"

纯净水
、

饮用矿物质水
、

自来水
的生产

、

销售
、

污水处理服务
（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影视拍摄基地开发
、

经
营

，

影视拍摄
［

摄制电影
（

单片
）］、

电视剧节目制作
、

销售经营
，

影视设备租赁
、

高清晰度影视技术
、

宽带数
字信息技术

、

网络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及相关的信息服务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各类广告业务
，

文化
（

含演出
）

经纪
，

房地产开发
，

科学技术服务
，

室内外装饰
，

物业管理
，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综合文艺表演
，

百货
、

工艺美术品
（

黄金制品除外
）

销售
，

市内水上旅游客运
（

三国城
、

水浒城水上景区
,

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

），

纯净水
、

饮用矿物质水
、

自来水的生产
、

销售
、

污水处理服务
（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 （

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 ）

同意
9

票
，

无反对或弃权票
。

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经本次会议讨论
，

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
（

周三
）

在北京召
开

，

有关事项如下
：

（

一
）、

会议时间
：

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

30

；

（

二
）、

会议地点
：

北京梅地亚中心第七会议室
；

（

三
）、

会议主要议程
：

1

、

审议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四
）、

出席会议对象
：

1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2

、

2010

年
11

月
11

日
（

周四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股东本人如不能出席本次会议
，

可委托代
理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3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

（

五
）、

会议登记事项
：

1

、

法人股东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
、

股东帐户卡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

2

、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授权代理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

格式附后
)

、

委托人及代
理人身份证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

3

、

法人股东
、

个人股东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

（

六
）、

登记地点
：

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17

层
A

座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处
（

七
）、

登记时间
：

2010

年
11

月
15

日
（

周一
）

上午
9

时
－11

时
，

下午
14

时
-16

时
（

八
）、

注意事项
：

会议为期半天
，

出席者食
、

宿及交通费自理
。

通讯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17

层
A

座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

200012

联系电话
：

021-68765168

传 真
：

021-68763868

联系人
：

贺芳
、

杨骁勇
特此公告

。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帐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附件二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

根据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本着认真
、

负责的态度
，

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的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

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

，

发表如下意见
：

一
、

为了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

独立董事：刘素英 刘守豹 杨斌

二○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8 股票简称

：

中视传媒 编号
：2010：20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温特莱中心
B

座
22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交公司全体监事
；

会议到监事
3

位
，

实到监事
2

位
，

因另有重要会议在身
，

监事会主席张海鸽女士授权孙玲娣监事召集会
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一
、

本次会议就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审议之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
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

交易价格的制定
，

在参照市场价格和交易各方以往同类交易价格
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确定

，

体现了诚信
、

公开
、

公平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前述关联交易的预案后
，

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其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关联交易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延伸拓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
、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

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
《

章程
》

以及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括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

没有发现参与三季度报告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特此公告
。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8 股票简称

：

中视传媒 编号
：2010：21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重大事项公告

为适应影视传媒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
，

根据我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
2009

年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
，

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拟在
2010

年度继续与我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的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
台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司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中
的有关规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我公司及控股公司

（

包括中视北方
、

中视广告等
），

拟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

包括中国国际电
视总公司等

）

就版权转让项目
、

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

广告代理项目
、

制作项目等多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
合作

。

二
、

关联方介绍
甲方

：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视北方影像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乙方

：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所属部门

（

包括大型节目制作中心
、

节目采购中心
、

广经中心
、

社教频道
、

新闻频道
、

综合
频道

、

电视剧频道
、

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等
）

中央电视台下属公司
（

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

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
、

北京未来广告公司
等

）

三
、

交易内容
1

、

版权转让项目
甲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将向乙方的任一方或多方销售

、

购买电视节目的版权及其附属产品
。

2

、

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甲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将向乙方的任一方或多方提供专业广播级影视制作设备租赁和相应的技术服

务
。

3

、

广告代理项目
甲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将全面代理经营乙方的任一方或多方的部分广告时段

。

4

、

制作项目
甲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将与乙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开展节目制作

，

并将制作成品的版权及其附属产品
销售给乙方的任一方或多方

。

四
、

交易金额
2010

年度
，

关联交易各项业务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人民币
7.91

亿元
。

其中版权转让及制作
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

租赁及技术服务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
元

，

广告代理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_4.81

亿元
。

五
、

交易方式
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项下制作

、

销售与购买的影视节目将经过购买方的任一方或多方的审查
，

参考
影视节目的题材

、

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
、

观众的认知度
、

场景大小
、

使用设备水平
、

服化道水平及节目
的版权价值

、

周期长短等诸多因素
，

再由交易相关方商讨确定相关文件的条款
。

该等交易在经过甲方任
一方或多方或乙方任一方或多方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之后最终结款

。

结算周期为季度
、

半年或一
年

。

在开展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时
，

甲方任一方或多方应根据乙方任一方或多方的需求
，

遵循
"

市场竞
争

、

同等优先
"

的原则及时向乙方任一方或多方提供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
。

在开展广告代理业务时
，

甲方任一方或多方将按乙方任一方或多方通常的广告管理制度
，

依据所经
营广告时段的不同

，

获取相应的代理折扣或买断价格
。

结算周期按具体文件约定
。

六
、

定价原则
1

、

版权转让和制作业务
交易各方将依据节目题材

、

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
、

观众的认知度
、

场景大小
、

使用设备水平
、

服化
道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

、

周期长短等诸多因素
，

并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

其中
，

甲方出售产品的价格参照甲方向无关联第三方出让类似产品的价格
，

甲方购买产品的价格参照
甲方从无关联第三方处受让类似产品的价格

）。

2

、

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
对于设备租赁交易

，

其价格在考虑设备的折旧
、

维修维护
、

资金占用费及其它相关成本的基础上
，

由
交易各方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

该等价格参照甲方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
类似设备租赁的价格

。

对于技术服务交易
，

其价格由交易各方在参照同类技术服务内容的市场价格和交易各方以往同类
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确定

。

3

、

广告代理业务
对于广告代理业务

，

其价格执行乙方对外执行的统一价格并按乙方确定的乙方与其他无关联代理
商相同的代理分成办法确定分成比例或者买断价格

。

七
、

风险及控制
1

、

电视节目制作及版权转让项目的风险及控制
：

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

（

1

）

政策风险
，

依据国家主管部门的法律
、

法令
、

条例等规定
，

以及宣传和舆论影响的特殊性等因素
影响公司节目的销售

。

（

2

）

电视节目题材的重复创作
，

以及制作周期
、

演员档期等一系列诸多因素
，

导致产品不能按时完
成

，

影响节目销售
。

（

3

）

电视节目的市场定位出现偏差或在电视节目制作过程中出现偏差
。

（

4

）

由于节目的市场价格向下变动而出现亏损
。

（

5

）

因节目未按时完成
，

延长了贷款周期
，

加大了资金成本
。

（

6

）

因多种因素导致货款回收周期较长
。

对上述风险的控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

（

1

）

熟知国家有关法律
、

法令
、

条例
，

认真把握选题
，

主动及时地与行业主管部门沟通
，

把因政策风险
给投资项目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

。

（

2

）

在节目制作及市场销售活动中
，

规范操作
，

严格自律
，

强化品牌意识
，

生产精品
，

在获取市场高额
回报的同时

，

降低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
。

（

3

）

将节目制作的形式由策划
、

投资
、

制作
、

销售
、

播出向策划
、

销售
、

投资
、

制作
、

播出的方向发展
，

变
盲目投资为有的放矢地做市场

，

根据回收资金确定项目的资金投入额
。

在市场预售活动中
，

稀释多种风
险因素

。

2

、

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的风险及控制主要是
：

（

1

）

设备选型以使用方的要求为主
，

本着降低成本
，

减少风险
，

保证节目的正常制作
，

向关联方提供
合理化建议

。

（

2

）

加强租金催收工作
。

（

3

）

加强与关联方的市场需求沟通
。

（

4

）

及时关注与应对关联方节目形态
、

机构或相关人员产生变化
，

对设备租赁连续性的影响
。

3

、

广告代理项目的风险及控制主要是
：

（

1

）

政策风险
，

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
、

条例等规定
，

影响到广告市场总量发生变化等造成对广告经营
收入的影响

。

（

2

）

市场方面
，

因竞争加剧
，

造成价格浮动而影响广告经营收入
。

（

3

）

版面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
，

关联方每年频道版面都会有所调整
，

从而影响到公司广告代理项目
的收视率

。

（

4

）

风险控制方面
：

公司将大力开发多种销售方式
（

包括全年打包销售
），

积极推进二级代理商的网
络建设

，

完善广告资源的市场销售通道
，

以减少各种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
。

八
、

作用和意义
上述关联交易将有助于实施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

，

有利于公司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

关联方电视频道数量为全国各电视台之首
，

随着频道专业化的改革节目需求量将逐年加大
。

随着电
视产业中制播分离的变化

，

公司以发展节目内容制作为经营战略
，

同时向关联方开展节目制作
、

版权转
让和设备租赁业务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

关联方是国内最强势的广告媒体
，

占有国内收视份额的
33%

以上
，

与关联方开展广告代理项目的业
务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

九
、

关联人回避事宜
1

、

作为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

按
《

公司法
》

规定需要回避表决
。

2

、

我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

十
、

其它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有效期为一年
。

有关关联交易的实施情况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

如
遇特别重大的单笔交易

，

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带来重大影响
，

公司将做临时公告
。

2010

年关联交易的实施
情况

，

公司将在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专项报告
。

特此公告
！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